B EE S E AT 2
114# B B 5 %3005

5 2 R O e v SN L g o\ =
U 2 /';E-’J\ﬁ\'/})—il];ﬁ]“f-%aklp\)a LA
2 TR IR A T R
= 2. 2 SN
R A H R
. 21 %—ﬂ; 2
A 2 (%Y

FAFEARGFREAG DAL AR AFII4ELL 4P 33
Febem S5 o H]iAeT

3 N
wmE RS RE TR T29 OOm’ZiB%E«]IISﬂ&lZ”lBB{,L
FHR L FEIFE 25 2L
PR R P ATE WL, 0247 d R f 4 "/f%*v?%u"l'“f‘iiié p Az
lgp.t a%‘i‘j“%itﬁ’f ¥ oA 2.b3 B 2 A

_J_
ﬂx}] xﬁ};,[i 75 e *lir'uf'T(Ti W29, OOO’“%‘-\ f 2 2 3f ik 31[72E ’
(A fﬁiﬁ {7 e
7z 2d
-~ R A%k %ﬁ;’**“i\[&]HBﬁl”BlB@ni’\ﬂ’fﬁi‘- 2zl
BoAgrNEd 2OPRF L B2 AR L (THT Z

FREL) 23 *;t,:scgfgf% TEW (T ) DS 0007 > AL
II3E27 6P B 1374£29,000~ o fidte &= o @ 311327 1
Hp A 3t g e’ OOFOOR000E 005 % & (T4
BARTE)IE ONFEI2 WP T ERE S AL G
Siv R R 29,0007~ 0 kA B FLF E 2 OKIPE Y
I b St SO I R O o EE R i



4

XL AR EEERE T |2 KT OM G
o X PERGNPMLE

K 4
1m HZB%#wOfﬁ%@ﬁéﬁ,giggég?ﬁ}
4 .}

=
goamﬁﬁﬂ%g @%@%ﬁﬁ&’%@aﬁﬁﬁé
4

T4 % £ 133 I 9 EELT E
VEHRRFRTTHETE T M2 o A2 RELEA F TR
FRLELFRPERMTN T RIARLTER R
dRE G A LR FETE
EH o RAAERENIIZEI 3 p e H AT ]
AT NTd REEFAL S IV ETRELEZ XL R
T%::%58 000717?32*?!’%#%7; OB EIE (LA RES

F) o BAFGE Pred 237 04 (7R

g~ TadEE gl B LR PAEI68E 1650 (3T o
BEE) 5 BAEP R LHRRET TE &9 120x300%0. 6¢
my ~ TEBEEE s THEKTRATE ) THREFR
FLR )~ THEER LR TREFK, - THER
oo~ TRL ~rﬁﬁigﬁ%&m0m 202 TR

J
TRk R LR S SN ’ﬁ%$4'&&%(iih
EH102F) - #Hk 4 W%ﬁm@%v E SRR

WS GG o FHE o AL BRI D BT *Fqiﬁf%iﬁm
Prom > Rz F G H LA RE LT BT 77 4
{&ﬁaﬁaa’ﬁﬁﬁﬁiﬁﬁfﬁ%éw%&’ﬁé

3P LESE (R

El %
é%@%%i ﬁ%%%’”ﬁﬁ
; ) IS BRI

» @R FEAER TS

ﬂJ 911(



RIAfRELE > o &k
Pk R N ﬁ_ﬂ

7~ T

Ao AT @A SR FHEGHE AL RAFG IR
B2 AT o Wi B LR o A P EARE A R
o X FAPRFINFFEN PRI LAFATRIRSE
FE SRR LATER P RSETHEI AL T LT RES
FH oSG a I RENEH O REFE-FR AR R A
PR EH R RALY R RIS EEY
1A% {8 R FIFLA A > B Lot &
P

£

= }ﬁﬁf*@j%% ol
] (TR AR S A ~§¢%13; ma o L AT PR E
i Eé%«ﬂ%ﬁ Ri%F #A %
(8 A %%B&JME %a>’£%¢%ﬁﬂ&
BREXFFLENHE L T o RETHRY B T
R4 E2 2 £V B4 MR HIGEREL Y R

& e

N~

H2 8w R2THE 4d R2%6TF % %7 &

Vsl

%%gza,“@hw;iﬁﬁwi’ﬁﬂi%'°
A éﬁeﬁ; SEREF R 2 AT M B3 a0 M
TR e

Eh 2 FFa2 &1 & 4729,000~ > 5 22d ?
1.

AABERTETELT R 2 ARERAN BH A £9T
B 5580007 » LA 113227 6p B H R 0
Shemid o A FELELCHREIFIAERLE 0
A AR (LAREF1027) PR A EF2F

U

5 33

BORAREE GM G Rk 8 H 2 429, 0007 5 Wk T g
? &

! %4
zF m*%%&i\’f$3a » H s F R o N PRI B
Fdd Bav113#20 60 % 129,000~ R R AT
1229000~ % B2 ¥ 23v42 3 o g ,;%Jv;aﬁ%g;fi%



Bt SHBESCRG P UT LB TR0 & %
#ﬁ;%ﬂrp I‘@‘z (Qﬂ\rm%}éﬁlzllq?) ’ Hwiifz?;%)%l%’f% He R

)

2% %1002 1097 ~ %3137,-1'153 > “167”?7) » ¥ OB R
NP AN2ET AP w RATTHT B 0 % TR R
H {31128 127 11p g 4ci& b2 > 3% £31169, 779
i’&zfr’;é’““llZﬁlzﬂli’)B it 8y~ ~ 4,890~ 5 &
384,890~ 2 3£ A Ot E o TR EFGES
4,889- (000000—00000=84889) ; H s mm =313+
17 4pm RE2THTEL > Zd REEFT4HI s £ g 4
2o gk o B 208,000 0 R @3 ]13&#1 2 10p #3103
B4 RE 2B Rhm B ha gt BFILI3E]
10p #7538 ~p T P45k 3% (784,889~ ) * ir"éf v R
e e 3 113% 3% 12 P %2154, 889~ (00000 00000=5488
9) & R o FAPRFNIEHA D R F O P RIPH G
SEFRDLZ AR - BdpAw ?#Wﬁm%ﬁ’%ﬁ

g
St

N

»
—_N
—uF

\

-

|~

WA BT FRLZF R FA VR oo PR R
”’%%&ﬁ“?v@4«%%i’§%$ ERE o RT
?f?ﬁéfy& iz ﬁii"”‘j)j}ﬁ ,,ﬁ}g{’»\"li}%i P

HRATE3G A~ et TR R ERTE P&

AL

2
B RARGOPITTHAE LTEHZITES SR S
F(LAREFINON ) » TP ML RE A%k A
hd B P ]13& 10 4p v 2P TV B 5 B T
Hrzd 2o EFhl o842 2% oo d >l
1"10p 637438~ Ehaoe3]13&12 25p =
BN
2 R REE S L AL A
T &

5
RERNE Sy S

™Yo P ITHY

i o 72k A% 54, 889
AL ERGAPRALHTELR LA R p TR



i

J=4

BAL VL THEELGARED > 3 iR

RE2_ R 31 a‘r“f » AE 3 113E 22 6P &+ 2.29,0007 &
TE A EEREF > BT R o AR AL 1
29,000~ 5 E3x= = > W & P o

- R
AR Dhemidm  HHmprF AR BE2FHE S o B
RAEBABE B RG> FIRERE Y B35 A @ T
EEE - F 0 2 (A ARE %163 164F ) » R4k
2pRIELEd hwa ffbé”iﬁqj%ﬁ%*}if‘dlﬁ}_a{él
U S %zﬁ“ﬁ’%ﬁﬂj%%ﬁf@%é'jqiﬁ
aiﬁ@’ﬂiﬁ A g (LAY $1T3F)

ﬁd\
SN

)

N
«“/

Rnl13E193lp#  BRARTHEE-ELL2F 4 &
ﬂiA’Q%@%Q"M@4ﬁ@?éaé¢$§%@g
TAZBE o AT AR ITLE EEANEY > a a4

TR B AR S FF".& N Eﬁu??ﬁ»'* *og EL T’t’ RUE - BREH
TYHETE3F ARG A HD pﬁjjﬁ:%d-}%' 472 FE4
’j‘xf'\—?«?fﬁ‘f 2T %fr ke 3529, 000%? 2 o T K P
FHorit s AR RS ﬁgi‘gvg.&fk;}ﬁf”‘/l’ﬁél‘*’f-,ﬁ
@tﬁ,J‘ﬁ 29,000~ > 2 p L Fp bR p wlI3£127 1
0F (R AR¥ %317 ) A2 iiHp Lt  REEJFH A 25
FEZAIL A o B R
RiERER)IEFDAS AR D PFZ DA R AEFRE S
4361% 2. 20T > B EBRIE T 2 BT 0 YRR I 0 B
B H3NEFLERT PTG 2HEFEF - BRI
Z2HFBEHGT o X AEEFRFP R 3 H prcEp ES

I

EE R GBMSENLAEEFIARE S - - H%

i AP o
AR P FREALA 0 B A E PR F A6 L 198 1R
R EAERGFR L YA 1,524% ($- F 825 1,000%
TR AR R 5245 =1, 524%)
E "# é"bﬁ—\ﬂ:ﬁ 5 3k 5 T8I o

¥ oo R 114 & 12 7 19



B R e T Rl
P RGZBRRANES o
NEFE 543615224 % 278 ¢ IS A D)2 P 3o b A
b 7

PRe A d Rk T
1N 5lﬁx;’%’ THFIRE R
d (BEpfEegy ¥ A2 A4

»
=

114 = 12 : 19 2

w®
St
m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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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鳳小字第300號
原      告  活水泉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王國亨  
訴訟代理人  杜堅信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李幸珍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,000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2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24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 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9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31日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1片，兩造並約定由伊公司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（下稱可樂石餐桌）及安裝，總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8,000元，被告已於113年2月6日給付訂金29,000元。嗣後伊公司於113年2月15日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房屋（下稱瑞竹路房屋）丈量，於同年月21、22日安裝完畢，惟被告迄今仍未給付尾款29,000元，為此依兩造間之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，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情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確實有在113年2月21、22日前往瑞竹路房屋安裝可樂石餐桌，惟伊係委託訴外人原欣空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原欣公司）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故實際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並進行加工、裁切及安裝之人為原欣公司，並非伊，兩造間並無原告所指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。又伊與原欣公司間之契約後來終止，但伊在此之前已於113年1月2日匯款100萬元予原欣公司，該筆金錢包含可樂石餐桌之訂金3萬元，則伊於113年2月6日給付原告之29,000元，實為尾款，原告主張此筆29,000元為訂金，與事實不符。兩造間既無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伊復已給付原告可樂石餐桌尾款，則原告再請求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洵屬無據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無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？
　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存在，既為被告所否認，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。
　⒉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1月31日向其訂購可樂石1片，兩造並約定由原告進行加工、裁切成可樂石餐桌及安裝，總價為58,000元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報價單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頁）。觀諸報價單上明確記載「李幸珍小姐（按即被告）」、「工程地點：鳳山區瑞竹路168巷16號（按即瑞竹路房屋）」，其項目及名稱規格記載「鎏金白120×300×0.6cm」、「勘場與丈量」、「材料水刀裁剪費」、「材料背斜處理費」、「材料斷面處理費」、「現場安裝」、「陽角美容」、「餐桌」、「協議含稅58000元」等語，其上「確認請回簽」欄係由被告親自簽名，亦據被告自承在卷（見本院卷第102頁），堪認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存在，容屬非虛。被告雖辯稱：伊沒有看報價單的明細，只知道該報價單是針對餐桌的可樂石，訂貨的不是伊而是原欣公司云云，然報價單上既記載被告為相對人，復由被告親自簽名，衡情被告當已詳閱內容，且報價單涉及瑞竹路房屋裝修所需之可樂石餐桌，以被告為高中畢業學歷（見本院卷第59頁），得以自行委任原欣公司處理房屋裝修工程，並非毫無社會經驗，實難想像其在未詳加閱讀報價單內容之情形下，即遽予簽名確認。被告上開所辯，顯不合常理。又證人楊祺淥到場證稱：伊受被告委託製作瑞竹路房屋門窗，後來被告表示其瑞竹路房屋電梯及餐桌需要有紋路的石材，並稱有看到原告的石材，就邀伊一同前往原告位在台的公司看石材；被告原本委由原欣公司承攬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後來因工班缺人，導致工程遲延，原欣公司表示需要時間才可以做，之後就不願意再繼續施作，被告在其與原欣公司的裝修工程契約終止後，有同意由原告繼續施作餐桌，伊陪被告去原告處選石材，被告又請伊幫忙與原告聯繫可樂石餐桌的製作流程、加工、運輸等細節，被告是有同意才會有這些事情；兩造間應該有另外簽訂報價單，應該有接觸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58至161頁、第163頁），益見被告確有在其與原欣公司間之契約終止後，另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並同意委由原告施作及安裝可樂石餐桌，則其猶執詞辯稱委由原欣公司統包，其不曾向原告訂購及委由原告施作、安裝可樂石餐桌云云，即難認與事實相符，自不足採信。
　⒊從而，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堪予認定。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⒈查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經約定總價為58,000元，業經被告於113年2月6日給付原告29,000元，已如前述。又可樂石餐桌已據原告出貨並安裝完畢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102頁），則原告依兩造間之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於法即無不合。
　⒉被告雖辯稱：伊原本委由原欣公司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並於113年1月2日匯款100萬元予原欣公司，該筆金錢包含可樂石餐桌之訂金3萬元，其後因原欣公司設計師落跑，只好由伊於113年2月6日給付29,000元予原告，應認伊所給付之29,000元為尾款，並非訂金云云。惟查，瑞竹路房屋除餐桌外，電梯牆壁亦經原欣公司以可樂石施作完成乙節，為被告所自陳（見本院卷第124頁），而徵諸原告所提其與原欣公司簽訂之報價單、轉帳資料、客戶對帳單明細表（見本院卷第105至109頁、第137至153頁、第167頁），可見原欣公司先於112年7月4日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用以施作電梯牆壁，其後於112年12月11日追加轉角延伸，總價合計169,779元，原欣公司於112年12月13日匯款各8萬元、4,890元，合計84,890元之訂金予原告，據此計算，電梯牆壁之尾款為84,889元（000000－00000＝84889）；其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4日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委由原告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及安裝，總價為58,000元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10日匯款3萬元訂金予原告，之後原欣公司與原告協議將上開113年1月10日所匯3萬元自電梯牆壁尾款（即84,889元）中扣除，原欣公司於113年3月12日匯款54,889元（00000－00000＝54889）予原告。證人楊祺淥亦到場證稱：原欣公司承攬瑞竹路房屋整棟的裝修工程，一開始先施作電梯門板的石材，施作過程中，被告另有餐桌之需求，因而另請原欣公司設計及處理，後來原欣公司向原告訂購餐桌，準備要安裝時，原欣公司與被告間之裝修工程契約就終止，而原欣公司就餐桌已給付原告訂金3萬元，就伊所知，該筆訂金後來在原欣公司與被告間之契約終止後，轉作原欣公司尚欠原告的電梯石材尾款，所以原本原欣公司訂購餐桌所給付之訂金已經不存在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59頁），互核以觀，堪認原告主張：原本係由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4日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，雙方並約定由伊公司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及安裝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10日給付訂金3萬元，但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25日向伊公司表示解除契約，而因原欣公司之前另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，用以施作瑞竹路房屋之電梯牆壁，該筆貨款之尾款為84,889元，故雙方協議上開訂金3萬元自電梯牆壁之尾款中扣除，原欣公司就電梯牆壁最後給付伊公司之尾款為54,889元，故原欣公司原本給付可樂石餐桌之訂金，既已自電梯牆壁之尾款中扣除，被告於113年2月6日給付之29,000元即為訂金，而非尾款等語，應屬可信。被告執前詞辯稱其所給付29,000元為尾款云云，尚無足取。
　⒊被告另辯稱：電梯與餐桌係不同項目，不能混為一談，原告與原欣公司如何討論、討論內容為何，伊均不清楚云云。查原告固未將其與原欣公司間協議將上開訂金3萬元轉作電梯牆壁尾款一事，告知被告（見本院卷第163、164頁），然被告自承：伊委由原欣公司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是包工包料，雙方契約終止前，伊都是把錢付給原欣公司，讓原欣公司去處理，並未與原告接觸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73頁），足認113年1月31日前，與原告就電梯牆壁、餐桌成立買賣契約之人，均為原欣公司，則原告與原欣公司基於買賣契約當事人之地位，本得自行協議訂金及尾款處理事宜，而無需告知被告或徵得被告同意，自難以被告不清楚上情，即據以認定上開訂金3萬元仍然存在。是被告執前詞辯稱原告不得再請求其給付可樂石餐桌尾款29,000元云云，亦無足取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原告依兩造間之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其29,000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3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依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另就被告部分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依職權宣告免為假執行。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六、本件適用小額訴訟程序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，應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,524元（第一審裁判費1,000元＋證人日旅費524元＝1,524元）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鳳山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林婕妤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對於本判決之上訴，非以違背法
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
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
數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企萍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鳳小字第300號

原      告  活水泉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王國亨  

訴訟代理人  杜堅信  



被      告  李幸珍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,000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2月15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24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

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 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9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

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31日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1

    片，兩造並約定由伊公司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（下稱可樂

    石餐桌）及安裝，總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8,000元，被告已

    於113年2月6日給付訂金29,000元。嗣後伊公司於113年2月1

    5日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房屋（下稱瑞竹

    路房屋）丈量，於同年月21、22日安裝完畢，惟被告迄今仍

    未給付尾款29,000元，為此依兩造間之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

    ，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情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確實有在113年2月21、22日前往瑞竹路房屋

    安裝可樂石餐桌，惟伊係委託訴外人原欣空間設計工程有限

    公司（下稱原欣公司）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故實際向

    原告訂購可樂石，並進行加工、裁切及安裝之人為原欣公司

    ，並非伊，兩造間並無原告所指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。

    又伊與原欣公司間之契約後來終止，但伊在此之前已於113

    年1月2日匯款100萬元予原欣公司，該筆金錢包含可樂石餐

    桌之訂金3萬元，則伊於113年2月6日給付原告之29,000元，

    實為尾款，原告主張此筆29,000元為訂金，與事實不符。兩

    造間既無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伊復已給付原告可樂石

    餐桌尾款，則原告再請求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洵屬無據等

    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無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？

　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

   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

    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存在，既為被告所否認，自應

    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。

　⒉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1月31日向其訂購可樂石1片，兩

    造並約定由原告進行加工、裁切成可樂石餐桌及安裝，總價

    為58,000元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報價單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

    頁）。觀諸報價單上明確記載「李幸珍小姐（按即被告）」

    、「工程地點：鳳山區瑞竹路168巷16號（按即瑞竹路房屋

    ）」，其項目及名稱規格記載「鎏金白120×300×0.6cm」、

    「勘場與丈量」、「材料水刀裁剪費」、「材料背斜處理費

    」、「材料斷面處理費」、「現場安裝」、「陽角美容」、

    「餐桌」、「協議含稅58000元」等語，其上「確認請回簽

    」欄係由被告親自簽名，亦據被告自承在卷（見本院卷第10

    2頁），堪認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

    約存在，容屬非虛。被告雖辯稱：伊沒有看報價單的明細，

    只知道該報價單是針對餐桌的可樂石，訂貨的不是伊而是原

    欣公司云云，然報價單上既記載被告為相對人，復由被告親

    自簽名，衡情被告當已詳閱內容，且報價單涉及瑞竹路房屋

    裝修所需之可樂石餐桌，以被告為高中畢業學歷（見本院卷

    第59頁），得以自行委任原欣公司處理房屋裝修工程，並非

    毫無社會經驗，實難想像其在未詳加閱讀報價單內容之情形

    下，即遽予簽名確認。被告上開所辯，顯不合常理。又證人

    楊祺淥到場證稱：伊受被告委託製作瑞竹路房屋門窗，後來

    被告表示其瑞竹路房屋電梯及餐桌需要有紋路的石材，並稱

    有看到原告的石材，就邀伊一同前往原告位在台的公司看石

    材；被告原本委由原欣公司承攬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後來

    因工班缺人，導致工程遲延，原欣公司表示需要時間才可以

    做，之後就不願意再繼續施作，被告在其與原欣公司的裝修

    工程契約終止後，有同意由原告繼續施作餐桌，伊陪被告去

    原告處選石材，被告又請伊幫忙與原告聯繫可樂石餐桌的製

    作流程、加工、運輸等細節，被告是有同意才會有這些事情

    ；兩造間應該有另外簽訂報價單，應該有接觸等語（見本院

    卷第158至161頁、第163頁），益見被告確有在其與原欣公

    司間之契約終止後，另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並同意委由原告

    施作及安裝可樂石餐桌，則其猶執詞辯稱委由原欣公司統包

    ，其不曾向原告訂購及委由原告施作、安裝可樂石餐桌云云

    ，即難認與事實相符，自不足採信。

　⒊從而，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堪

    予認定。
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⒈查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經約定

    總價為58,000元，業經被告於113年2月6日給付原告29,000

    元，已如前述。又可樂石餐桌已據原告出貨並安裝完畢，為

    兩造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102頁），則原告依兩造間之買

    賣及承攬契約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於法即無

    不合。

　⒉被告雖辯稱：伊原本委由原欣公司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

    ，並於113年1月2日匯款100萬元予原欣公司，該筆金錢包含

    可樂石餐桌之訂金3萬元，其後因原欣公司設計師落跑，只

    好由伊於113年2月6日給付29,000元予原告，應認伊所給付

    之29,000元為尾款，並非訂金云云。惟查，瑞竹路房屋除餐

    桌外，電梯牆壁亦經原欣公司以可樂石施作完成乙節，為被

    告所自陳（見本院卷第124頁），而徵諸原告所提其與原欣

    公司簽訂之報價單、轉帳資料、客戶對帳單明細表（見本院

    卷第105至109頁、第137至153頁、第167頁），可見原欣公

    司先於112年7月4日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用以施作電梯牆壁

    ，其後於112年12月11日追加轉角延伸，總價合計169,779元

    ，原欣公司於112年12月13日匯款各8萬元、4,890元，合計8

    4,890元之訂金予原告，據此計算，電梯牆壁之尾款為84,88

    9元（000000－00000＝84889）；其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4日

    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委由原告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及安裝

    ，總價為58,000元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10日匯款3萬元訂

    金予原告，之後原欣公司與原告協議將上開113年1月10日所

    匯3萬元自電梯牆壁尾款（即84,889元）中扣除，原欣公司

    於113年3月12日匯款54,889元（00000－00000＝54889）予原

    告。證人楊祺淥亦到場證稱：原欣公司承攬瑞竹路房屋整棟

    的裝修工程，一開始先施作電梯門板的石材，施作過程中，

    被告另有餐桌之需求，因而另請原欣公司設計及處理，後來

    原欣公司向原告訂購餐桌，準備要安裝時，原欣公司與被告

    間之裝修工程契約就終止，而原欣公司就餐桌已給付原告訂

    金3萬元，就伊所知，該筆訂金後來在原欣公司與被告間之

    契約終止後，轉作原欣公司尚欠原告的電梯石材尾款，所以

    原本原欣公司訂購餐桌所給付之訂金已經不存在等語（見本

    院卷第159頁），互核以觀，堪認原告主張：原本係由原欣

    公司於113年1月4日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，雙方並約定由伊

    公司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及安裝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10

    日給付訂金3萬元，但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25日向伊公司表

    示解除契約，而因原欣公司之前另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，用

    以施作瑞竹路房屋之電梯牆壁，該筆貨款之尾款為84,889元

    ，故雙方協議上開訂金3萬元自電梯牆壁之尾款中扣除，原

    欣公司就電梯牆壁最後給付伊公司之尾款為54,889元，故原

    欣公司原本給付可樂石餐桌之訂金，既已自電梯牆壁之尾款

    中扣除，被告於113年2月6日給付之29,000元即為訂金，而

    非尾款等語，應屬可信。被告執前詞辯稱其所給付29,000元

    為尾款云云，尚無足取。

　⒊被告另辯稱：電梯與餐桌係不同項目，不能混為一談，原告

    與原欣公司如何討論、討論內容為何，伊均不清楚云云。查

    原告固未將其與原欣公司間協議將上開訂金3萬元轉作電梯

    牆壁尾款一事，告知被告（見本院卷第163、164頁），然被

    告自承：伊委由原欣公司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是包工

    包料，雙方契約終止前，伊都是把錢付給原欣公司，讓原欣

    公司去處理，並未與原告接觸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73頁），

    足認113年1月31日前，與原告就電梯牆壁、餐桌成立買賣契

    約之人，均為原欣公司，則原告與原欣公司基於買賣契約當

    事人之地位，本得自行協議訂金及尾款處理事宜，而無需告

    知被告或徵得被告同意，自難以被告不清楚上情，即據以認

    定上開訂金3萬元仍然存在。是被告執前詞辯稱原告不得再

    請求其給付可樂石餐桌尾款29,000元云云，亦無足取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原告依兩造間之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，請求

    被告給付其29,000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

    5日（見本院卷第3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

    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依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

    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另就被告部分，併

    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依職權宣

    告免為假執行。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

    法及舉證，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

    ，附此敘明。

六、本件適用小額訴訟程序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

    定，應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,524元（第一審裁判費1,000元

    ＋證人日旅費524元＝1,524元）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鳳山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林婕妤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對於本判決之上訴，非以違背法

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
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

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

數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企萍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鳳小字第300號

原      告  活水泉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王國亨  

訴訟代理人  杜堅信  



被      告  李幸珍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,000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2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24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 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9,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31日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1片，兩造並約定由伊公司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（下稱可樂石餐桌）及安裝，總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8,000元，被告已於113年2月6日給付訂金29,000元。嗣後伊公司於113年2月15日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房屋（下稱瑞竹路房屋）丈量，於同年月21、22日安裝完畢，惟被告迄今仍未給付尾款29,000元，為此依兩造間之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，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情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確實有在113年2月21、22日前往瑞竹路房屋安裝可樂石餐桌，惟伊係委託訴外人原欣空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原欣公司）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故實際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並進行加工、裁切及安裝之人為原欣公司，並非伊，兩造間並無原告所指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。又伊與原欣公司間之契約後來終止，但伊在此之前已於113年1月2日匯款100萬元予原欣公司，該筆金錢包含可樂石餐桌之訂金3萬元，則伊於113年2月6日給付原告之29,000元，實為尾款，原告主張此筆29,000元為訂金，與事實不符。兩造間既無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伊復已給付原告可樂石餐桌尾款，則原告再請求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洵屬無據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無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？

　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存在，既為被告所否認，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。

　⒉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1月31日向其訂購可樂石1片，兩造並約定由原告進行加工、裁切成可樂石餐桌及安裝，總價為58,000元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報價單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頁）。觀諸報價單上明確記載「李幸珍小姐（按即被告）」、「工程地點：鳳山區瑞竹路168巷16號（按即瑞竹路房屋）」，其項目及名稱規格記載「鎏金白120×300×0.6cm」、「勘場與丈量」、「材料水刀裁剪費」、「材料背斜處理費」、「材料斷面處理費」、「現場安裝」、「陽角美容」、「餐桌」、「協議含稅58000元」等語，其上「確認請回簽」欄係由被告親自簽名，亦據被告自承在卷（見本院卷第102頁），堪認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存在，容屬非虛。被告雖辯稱：伊沒有看報價單的明細，只知道該報價單是針對餐桌的可樂石，訂貨的不是伊而是原欣公司云云，然報價單上既記載被告為相對人，復由被告親自簽名，衡情被告當已詳閱內容，且報價單涉及瑞竹路房屋裝修所需之可樂石餐桌，以被告為高中畢業學歷（見本院卷第59頁），得以自行委任原欣公司處理房屋裝修工程，並非毫無社會經驗，實難想像其在未詳加閱讀報價單內容之情形下，即遽予簽名確認。被告上開所辯，顯不合常理。又證人楊祺淥到場證稱：伊受被告委託製作瑞竹路房屋門窗，後來被告表示其瑞竹路房屋電梯及餐桌需要有紋路的石材，並稱有看到原告的石材，就邀伊一同前往原告位在台的公司看石材；被告原本委由原欣公司承攬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後來因工班缺人，導致工程遲延，原欣公司表示需要時間才可以做，之後就不願意再繼續施作，被告在其與原欣公司的裝修工程契約終止後，有同意由原告繼續施作餐桌，伊陪被告去原告處選石材，被告又請伊幫忙與原告聯繫可樂石餐桌的製作流程、加工、運輸等細節，被告是有同意才會有這些事情；兩造間應該有另外簽訂報價單，應該有接觸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58至161頁、第163頁），益見被告確有在其與原欣公司間之契約終止後，另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並同意委由原告施作及安裝可樂石餐桌，則其猶執詞辯稱委由原欣公司統包，其不曾向原告訂購及委由原告施作、安裝可樂石餐桌云云，即難認與事實相符，自不足採信。

　⒊從而，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堪予認定。
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⒈查兩造間就可樂石餐桌有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存在，經約定總價為58,000元，業經被告於113年2月6日給付原告29,000元，已如前述。又可樂石餐桌已據原告出貨並安裝完畢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102頁），則原告依兩造間之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尾款29,000元，於法即無不合。

　⒉被告雖辯稱：伊原本委由原欣公司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並於113年1月2日匯款100萬元予原欣公司，該筆金錢包含可樂石餐桌之訂金3萬元，其後因原欣公司設計師落跑，只好由伊於113年2月6日給付29,000元予原告，應認伊所給付之29,000元為尾款，並非訂金云云。惟查，瑞竹路房屋除餐桌外，電梯牆壁亦經原欣公司以可樂石施作完成乙節，為被告所自陳（見本院卷第124頁），而徵諸原告所提其與原欣公司簽訂之報價單、轉帳資料、客戶對帳單明細表（見本院卷第105至109頁、第137至153頁、第167頁），可見原欣公司先於112年7月4日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用以施作電梯牆壁，其後於112年12月11日追加轉角延伸，總價合計169,779元，原欣公司於112年12月13日匯款各8萬元、4,890元，合計84,890元之訂金予原告，據此計算，電梯牆壁之尾款為84,889元（000000－00000＝84889）；其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4日向原告訂購可樂石，委由原告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及安裝，總價為58,000元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10日匯款3萬元訂金予原告，之後原欣公司與原告協議將上開113年1月10日所匯3萬元自電梯牆壁尾款（即84,889元）中扣除，原欣公司於113年3月12日匯款54,889元（00000－00000＝54889）予原告。證人楊祺淥亦到場證稱：原欣公司承攬瑞竹路房屋整棟的裝修工程，一開始先施作電梯門板的石材，施作過程中，被告另有餐桌之需求，因而另請原欣公司設計及處理，後來原欣公司向原告訂購餐桌，準備要安裝時，原欣公司與被告間之裝修工程契約就終止，而原欣公司就餐桌已給付原告訂金3萬元，就伊所知，該筆訂金後來在原欣公司與被告間之契約終止後，轉作原欣公司尚欠原告的電梯石材尾款，所以原本原欣公司訂購餐桌所給付之訂金已經不存在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59頁），互核以觀，堪認原告主張：原本係由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4日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，雙方並約定由伊公司進行加工、裁切成餐桌及安裝，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10日給付訂金3萬元，但原欣公司於113年1月25日向伊公司表示解除契約，而因原欣公司之前另向伊公司訂購可樂石，用以施作瑞竹路房屋之電梯牆壁，該筆貨款之尾款為84,889元，故雙方協議上開訂金3萬元自電梯牆壁之尾款中扣除，原欣公司就電梯牆壁最後給付伊公司之尾款為54,889元，故原欣公司原本給付可樂石餐桌之訂金，既已自電梯牆壁之尾款中扣除，被告於113年2月6日給付之29,000元即為訂金，而非尾款等語，應屬可信。被告執前詞辯稱其所給付29,000元為尾款云云，尚無足取。

　⒊被告另辯稱：電梯與餐桌係不同項目，不能混為一談，原告與原欣公司如何討論、討論內容為何，伊均不清楚云云。查原告固未將其與原欣公司間協議將上開訂金3萬元轉作電梯牆壁尾款一事，告知被告（見本院卷第163、164頁），然被告自承：伊委由原欣公司統包瑞竹路房屋裝修工程，是包工包料，雙方契約終止前，伊都是把錢付給原欣公司，讓原欣公司去處理，並未與原告接觸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73頁），足認113年1月31日前，與原告就電梯牆壁、餐桌成立買賣契約之人，均為原欣公司，則原告與原欣公司基於買賣契約當事人之地位，本得自行協議訂金及尾款處理事宜，而無需告知被告或徵得被告同意，自難以被告不清楚上情，即據以認定上開訂金3萬元仍然存在。是被告執前詞辯稱原告不得再請求其給付可樂石餐桌尾款29,000元云云，亦無足取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原告依兩造間之買賣及承攬契約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其29,000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3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依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另就被告部分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，依職權宣告免為假執行。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六、本件適用小額訴訟程序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，應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,524元（第一審裁判費1,000元＋證人日旅費524元＝1,524元）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鳳山簡易庭　　法　官　林婕妤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對於本判決之上訴，非以違背法

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
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

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

數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企萍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